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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事项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 

中喜专审字[2021]第 00940 号 

 

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事项说明》

（以下简称“变更事项说明”）。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规定编制变更事项说

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

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程序的基础上对变更事项说明发表审核意见。我们的

审核是参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

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在在审核过程中，我们结合佳云科技本次

会计估计变更的实际情况，实施了询问、检查记录和文件、重新计算以及我们认为

必要的其他程序。 

根据我们在本次审核过程中所实施的上述程序和所获取的相关证据，我们未发

现后附的由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变更事项说明中所述在所有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或者存在重大不合理之处。 

由于本审核报告仅为针对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审核，因此上述审核结论不

应被视为针对贵公司财务报表整体或其任何组成部分发表的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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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审核报告仅供贵公司披露会计估计变更信息披露相关要求之目的参考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我所和执行本次审核业务的注

册会计师无关。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周香萍 

    

    

    

    

  中国注册会计师：  

   饶世旗 

    

中国·北京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事项说明 

第 3 页 

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事项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广东

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说明如下：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1．变更的原因 

公司历史上从事电涌保护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业务，2014年起收购部分子公司而逐步向互

联网营销业转型。随着公司近几年业务结构的调整，公司原有电涌保护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业

务已于2016年彻底剥离，互联网营销业务也从原有的手机应用分发、长尾流量市场、搜索引

擎等，发展为目前的以信息流广告、手机厂商商业化为主，期间公司的客户类别、收入来源

发生了显著变化，2020年度，公司信息流广告业务规模占总业务规模的比重超过53%。 

按照2019年起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相关规定，企业

应当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各类金融资产，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其他应

收款和长期应收款（以下简称“应收款项”等计提损失准备。公司依据积累的历史经验数据，

综合分析了最近三年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账龄结构，和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回收情

况及历史信用损失率情况，并结合公司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结算模式和管理实践，参考

同行业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标准，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资产的坏账

准备计提比例进行了重新评估。经评估，公司目前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坏账准备计提标

准已不适用于当前的业务。 

为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供更加可靠、相关及可比的会

计信息，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

规定，拟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及预期信用损失率等部分

会计估计进行变更。 

 

2．本次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 

对于应收款项，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分，公司均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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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

期损益。 

公司对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应收款项进行单项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

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款项外，公司将应收款项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

组合，在组合的基础上，基于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计算预期信用损

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及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如下：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方法 预期信用损失率 

应收票据组合1．信用程度较高的承

兑银行的银行承兑汇票 

承兑人具有较高的信用评级，历史上未发生票据违约，信

用损失风险极低，在短期内履行支付合同现金流量义务的

能力很强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不计提

坏账准备  

应收票据组合2．其他的承兑银行的

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商业承兑汇票 承兑人为信用损失风险较高的企业 

参照应收账款，按账龄与整个存

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  

应收账款组合1．账龄组合 按账龄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考虑前瞻性信息，按

账龄确认预期信用损失率 

见账龄组合预期信

用损失率对照表 

应收账款组合2．关联方组合 关联方应收账款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考虑前瞻性信息，预

期信用损失率0.00%  

其他应收款组合1．账龄组合 按账龄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其他应收款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考虑前瞻性信息，按

账龄确认预期信用损失率 

见账龄组合预期信

用损失率对照表 

其他应收款组合2．关联方组合 关联方其他应收款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考虑前瞻性信息，预

期信用损失率0.00%  

其他应收款组合3．特殊交易事项组

合 
因特殊交易事项产生且有抵押、质押或担保等措施的其他

应收款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考虑前瞻性信息，预

期信用损失率0.00%  

长期应收款组合1：账龄组合 按账龄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长期应收款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考虑前瞻性信息，按

账龄确认预期信用损失率 

见账龄组合预期信

用损失率对照表 

长期应收款组合2：关联方组合 关联方长期应收款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考虑前瞻性信息，预

期信用损失率0.00%  

    

账龄组合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 

账龄 
应收账款 

预期信用损失率（%） 

其他应收款 

预期信用损失率（%） 

长期应收款 

预期信用损失率（%） 

1 年以内（含 1 年，下同） 5.00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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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应收账款 

预期信用损失率（%） 

其他应收款 

预期信用损失率（%） 

长期应收款 

预期信用损失率（%） 

1 至 2 年 10.00 10.00 10.00 

2 至 3 年 30.00 30.00 30.00 

3 至 4 年 50.00 50.00 50.00 

4 至 5 年 50.00 50.00 5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3．本次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对于应收款项，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分，公司均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

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

期损益。 

公司对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应收款项进行单项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

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应收款项外，公司将应收款项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

组合，在组合的基础上，基于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计算预期信用损

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及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如下：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方法 预期信用损失率 

应收票据组合1．信用程度较高的承

兑银行的银行承兑汇票 

承兑人具有较高的信用评级，历史上未发生票据违约，信

用损失风险极低，在短期内履行支付合同现金流量义务的

能力很强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不计提

坏账准备  

应收票据组合2．其他的承兑银行的

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商业承兑汇票 承兑人为信用损失风险较高的企业 

参照应收账款，按账龄与整个存

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  

应收账款组合1．账龄组合 按账龄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账款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考虑前瞻性信息，按

账龄确认预期信用损失率 

见账龄组合预期信

用损失率对照表 

应收账款组合2．关联方组合 关联方应收账款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考虑前瞻性信息，预

期信用损失率0.00%  

其他应收款组合1．账龄组合 按账龄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其他应收款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考虑前瞻性信息，按

账龄确认预期信用损失率 

见账龄组合预期信

用损失率对照表 

其他应收款组合2．关联方组合 关联方其他应收款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考虑前瞻性信息，预

期信用损失率0.00%  

其他应收款组合3．特殊交易事项组 因特殊交易事项产生且有抵押、质押或担保等措施的其他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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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方法 预期信用损失率 

合 应收款 前状况以及考虑前瞻性信息，预

期信用损失率0.00% 

长期应收款组合1：账龄组合 按账龄划分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长期应收款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考虑前瞻性信息，按

账龄确认预期信用损失率 

见账龄组合预期信

用损失率对照表 

长期应收款组合2：关联方组合 关联方长期应收款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考虑前瞻性信息，预

期信用损失率0.00%  

账龄组合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 

账龄 
应收账款 

预期信用损失率（%） 

其他应收款 

预期信用损失率（%） 

长期应收款 

预期信用损失率（%） 

0 至 3 个月（含 3 个月，下同） 0.05 0.05 0.05 

3 个月至 6 个月 0.10 0.10 0.10 

6 个月至 9 个月 1.00 1.00 1.00 

9 个月至 1 年 3.00 3.00 3.00 

1 至 2 年 50.00 50.00 50.00 

2 至 3 年 70.00 70.00 70.00 

3 至 4 年 80.00 80.00 80.00 

4 至 5 年 90.00 90.00 9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4．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21年3月31日起执行。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影响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规定，本次

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对公司已往各期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2．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将会增加2021年第1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33,111,622.75元，占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79.14%，增加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33,111,622.75元，占当期期末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57%。本次

会计估计变更，不会使公司2021年第1季度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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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 

 

 

 

 

 

 

广东佳兆业佳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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